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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a)《马拉维共和国宪法》不包括特别维护杈利法案的规定，但是在《宪法》 

第二部分承认这种权利，有关部分如下：

“第二部分一 (1>…共相国政府的建立应基于以下原则……

㈢马拉维政府和人民应继续承认铭记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中的人 

身自由的神圣性以及遵守国际法的神圣性；……

㈤所有的人，不论肤色、种族或信条.都应享受平等权利相自由r…”

此外，马拉维还签署了 一些与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目标和宗旨有关的多边 

条约。这些包括《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营利使人卖淫的公约》、《禁止贩卖 

妇女和儿童公约》。

在运用国际法和存在类似的或不同的国内法时，马拉维的法律制度并不就某一 

特定问题遵循严格的二元或一元制度。马拉维的法院还没有出现过援引某项公约 

的情况.因此对直接适用性或在制定授杈法规前提下的适用性问题尚未作出决定。

在经济领域的农业部门中，政府承认这样的事实，即妇女是农业生产中的主要 

力量，她们或是作为理所当然的主要种植者，或是作为家庭的供养者相（或）雇工。

也许是由于固有的、无意识的和态度上的偏见，以前为增加农业生产而作的努 

力往往面向男子而不是妇女。

结果.没有多少妇女属于农民倶乐部。此外，1 9 8 2年的一项全国农业调 

查报告表明男子接受的农业培训比妇女粟養。

为了纠正这种状况，在农业部内设立了一个妇女处，以便能够为农妇开展和叶办 

调农业方案。该处正在发挥预期的作用。

妇女还有机会以个人或集体的名义获得季节性贷款和中期贷款。（见《公约》 

第1 4条第2款第s项）。这有助于她们的农业活动。除粮食生产外，妇女还 

从事各种以农业为基础的能创收入的活动，如饲养禽词牲畜、童子鸡、产蛋鸡和猪。

越来越多的妇女参加班达农学院和自然资源学院的农业课程结果.妇女有 

机会进入以前由男子支配的兽医、土地耕作、植物育种等部门。政府有意识地实 

行了旨在排除这种异常现象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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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维的教育政策力图把男子和妇女培训成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建设者。这 

项政策渗透在其他生活方面。因此，已经有意识地努力把更多的妇女吸收到法律 

系统相治安机构中，

1 98 1年2月，马控维政府开始实施一项有效的成人扫盲方案.这项方案的 

受益者多数是妇女。

第二部分

第2条

(a)《马拉维宪法》不因性别或其他标准而歧视任何人。见《宪法》第二部 

分第1条第V款（上文）。至于马拉维的其他法律'.政府承认，虽然这些表面上 

并不歧视妇女.但是有必要检查实际运用情况及其对妇女的影响。另外还承认这 

样的原则：在保护妇女权利时，不应当把注意力仅放在有关妇女的具体法规上；与 

妇女没有直接关联的其他法规实际上可能对她们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政府设立 

了全国妇女参加发展活动委员会，作为根据联合国妇女十年会议设立的一个全国性 

的中央机构。全国委员会又设立了各专门委员会（包括法律委员会）来协助它工 

作。法律委员会定期开会检查法律的实际运用情况；指出任何歧视妇女的证据， 

寻找解决办法.并向全国委员会提出建议，以便它能够着手改革工作来纠正这种状 

况。

⑼迄今还没有采取具体立法措施。只有在确定了具体缺少哪些立法措施之 

后，才能做到这一点。在这方面，法律委员会正在不断研究这些法律及其实际运 

用情况。虽然它是个新设立的机构，但是迄今已确定了一些方面的问题.这些问 

题正在研究中。

⑹法律保护当前是在总的法律体制下进行的.并通过全国妇女参加发展活动 

委员会的工作而正在得到加强和补充。

⑹政府不搞歧视妇女的活动，不纵容政府官员或者他人搞这种歧视活动。

⑻除了总的法律体制以外，还经常靠发表关于妇女地位的政治声明来制止对 

妇女的歧视。比如，总统警告说，任何虐待母亲的人都要受到法律的恶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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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如上面(b)段所述，法律委员会正在进行这项工作。迄今还没有采取具体 

措施。

(g) 从理论上讲，马拉维没有歧视妇女的法律.但是如上面㈨段所述，政府 

采取了一项更进一步的措施，即检查法律的实际运用情况，以查找歧视妇女的证据^

除暂时保留沿用已久的惯例以外（改变这些惯例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政府 

将废除本国刑法中任何歧视性的规定。

第3条

这项义务正在履行。

第5条

(a)这与马拉维保留的惯例相关联。这种改变必须逐步进行。希望这一过 

程将通过大众教育而得到加快，即向大众宣传有必要改变那些基于“妇女贵称”的 

虚构或基于类似因循守旧态度的习俗。在这方面.马拉维政府注意到墨西哥合众 

国发表的声明.并愿指出，虽然演变过程的酝酿阶段不能事先:决定.但是马拉维政 

府将保证这种过程不妨害履行其义务，或妨碍实现《公约》的目标和宗旨。

⑼这项义务已经履行，并将继续履行。设立5岁以下幼儿相胎儿诊所.为 

适应农村偏僻地区的需要而实施出诊方案，政府决定给母亲3个月的带薪产假，都 

说明政府在这方面的决心。目前正在敦促私营部门仿效政府在这方面的做法。

第6条

除有关公约以外.马拉维刑法还保护妇女不受贩卖和卖淫的剥削。（见《马 

拉维刑法典》第十五章.第7: 0 1条）。

法律委员会已经着手处理卖淫问题.提出了一些关于制止卖淫的建议。这主 

要是针对那些雇用酒吧女侍而实际上是在合法活动范围内开妓院的酒吧老板。法 

律委员会确定就业法相禁酒法实施不严是这项非法活动得以猎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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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条

第㈨款和第⑹款已充分执行.而且在马拉维加入这项公约以前早已实行。

关于第⑼款，正如男子一样，妇女参政取决于具备有关资格和在政府等级制度 

中荻得必要的资历。政府承认男子在这些过程中几乎普遍享有特权地位C这在很 

大程度上是由于偏见所致并试图广泛纠正这种状况，办法是：至少提供平等的 

晋升机会.并为落实这项政策而推行给妇女必要优待的教育政策。这是通过以下 

办法实现的.即给教育机构分配特别限额（反向歧视）.不鼓励童婚，鼓励妇女钻 

研学术工作。

第8条

马拉维已经给妇女提供了所设想的机会。她们特别是参加了联大年会、英联邦 

政府首脑会议、非洲统一组织会议、非洲经济委员会会议、技术讲习会（如在印度 

召开的肥料问题讲习会）等等。她们参加这些会议的前提是能够胜任工作，正如 

对她们参加国际组织的工作所要求的那样。

第9条

取得（婚姻范围以外）、改变和保留国籍的问题当前没有性别歧视。虽然马 

拉维对这一条没有提出保留意见，但是运用这方面的法律牵涉到国内法和国际私法。 

因此，履行这项义务需要修正国内法并修改法律原则，政府认为履行这项义务是积 

极的.

第1 0条

马拉维政府坚持追求和实现第(a)、⑹、⑹、（d)、（e)、（f)、fe)段中规定的理想。 

关于第㈤段.政府最初遇到社会习俗对计划生育概念的抵制，这个问题在马拉 

维历来被视为禁忌。但是政府靠谋略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在实施计划生育C亦称 

为生育间隔）方案方面取得了一些显著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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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 1条

(a)工作权利是一种必要杈利.但不能保jÆ这种权利，因为它取决于一些易变的 

情况，如就业机会的可得性、竞争等。它不是一种绝对杈利。尽管如此，马拉 

维政府制定了一些谋求减少失业人数的方案，如通过马拉维青年先锋运动开展的技 

术方案和职业培别活动。政府还正在试图通过建立金融机构来加强非正规部门，

如建立能够发放投资资本贷款的马拉维小企业发展组织。全国妇女参加发展活动 

委员会也鼓励妇女自谋职业。

第1 1条

第1 1条第1款第⑻至(f)项相第1 1条第2款第⑻至⑹项中规定的大部分措施, 

或是已经包括在国际劳工组织的有关公约中，或是包括在《马拉维就业法》及有关 

法规、《马拉维公职条例》、普通法和司法判例中.或是包括在《工厂法》（工作 

场所的安全）等法规中。

意见

其中一些措施，如与社会保障和儿童保育设施网络有关的措施.虽然可取，但 

是需要开支.而马拉维目前的经济状况又承担不了伴随而来的费用。这些可以作 

为一项长期目标来实现.希望秘书长能够象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些公约所给予的那样. 

给予马拉维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以同样的特许。

第1 1条第3款陈述的一项原则被认为对实施法律.特别是对在马拉维这样的 

以普通法为基础的管辖范围内实施法律是必要的。

第1 2条

(1)这些措施现已实行了很长时间。唯一的限制因素是资金问题，但是在把 

现有资金用于这一目标时是不分性别的。

⑵普遍存在与上面相同的情况。由于马控维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状况，

指望政府给母亲提供足够的营养是做不到的、不合理的。在迫切需要的情况下， 

可以这样做，但要在国家财力限度内。这种在财力许可的情况下直接进行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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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是以一项营养教育方案为补充的.具体形式是初生婴儿诊所和家,庭手工艺培训 

班，这些均免费提供，目的是散发有关资料.教大家如何荻得足够的营养，如何运 

甩诸如卫生一类的有关重要原理。

第1 3条

第(a)和㈦段中谋求保护的权利属于法律委员会已经确定并需要采取补救行动的 

存在问题的领域。享受家庭利益的主要障碍，是“争夺财产”的现象，特别是亡 

夫的亲戚争夺财产的现象。关于第⑼段，已知金融机构在给女性申请人或受益人 

贷款时，要求有男性担保人。

现已查明这些异常现象.并正在寻找补救措施。

就第(c煅中的权利来说.这已完全实现，并且受到鼓励。

第1 4条

⑴上述第5条第㈦段中的陈述同样适用于这一条。政府在财力许可的情况 

下追求这里规定的目标，办法是：提供足够的维持生活所需的设施，如教育、水、 

保健、销售和其他服务；设立农村发展中心（以免人口流入城市和出现有关问题 

特别是开展了农村住房项目.这使马拉维在1 9 8 7年荣荻联合国农村住房奖。

⑵这里规定的措施大多与上面第⑴段所述的措施有关，普遍存在同样的情况, 

但第(c)项除外，其原因与上面第1 2条第⑵段中所述的相同。

第1 5条

⑴从实用法学角度来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事实上始终是马拉维法律的一项 

基本原则。

⑵给予同等的行为能力。

⑻设清查_羊;的合同或私人文书•但是马拉维政府将按所建议的方式履行义

务。

(4)迁徙_居住自由从未限制过。至于户籍问题.存在与（上面）第9条中 

相同的程序上的困难。法律委员会正在审查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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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 6条

⑻根据马拉维的保留意见.就一夫多妻制的联姻来说.只有男子才能缔婚。 

就一般婚姻来说，男女均享有相同的缔婚杈利。

⑽有自由选择配偶和非经本人同意不得结婚的权利。就婚姻的同意权利来 

说.唯一的障碍是由包办婚姻或订婚习俗造成的,新娘在一些情况下不得不同父母 

选择的男子结婚。在有流动工人旅居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很常见》 随着流动工 

人的减少，这种做法也相应减少.而且很快遭人反感。之所以能够这样.在某种 

程度上是因为社会态度的改变和政府的上述教育政策。

⑹这是一个存在问题的方面。由于存在两种婚姻制度.问题的难度加大. 

对土著居民来说.更是如此。《婚姻法》是仿效英国的婚姻法律制定的；旧式婚 

姻则是由本地习俗形成的，它默许一夫多妻制.而且没有明确的有关作废相终止的 

规定。这样就产生双重标准。法律委员会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以便提出改革建 

议。

⑴这项措施得到充分确认.但是法律认可的例外除外，例如出现无行为能力 

的母亲（由于不到法定年龄或精神错乱等情况）。对单亲母亲没有歧视.除非根 

据法律.她们的孩子（如果是私生子）被视为非婚生子或被视为不合法的。

⑹马拉维政府认为，极为重要的是，生多少子女的选择自由，应按其合理性 

有所限制.如果这种自由漫无约束.那么它将与政府的生育间隔/计划生育目标相 

冲突。

(幻马拉维的法律承认这些杈利。法律委员会业已查明男女在经济上有差距， 

在对哪一方能够最好地保障孩子的利益以及什么最重要这一问题作决定时.经济上 

的差距就有影响。已经注意到：“以利益为重”这一抽象概念总是被解释为“经 

济地位较高的一方”，这实际上使妇女处于不利的地位。

fe)这项杈利得到承认。社会调查表明，在多数情况下.姓氏问题很少引起 

争议。在农村.妇女总是以自己的姓氏来称呼。

㈤这项权利得到保障。.

2 •这是保留意见中所涉及的并在第1 6条第1(b)段中论及的习俗之一• 目 

前还不能认为这种做法是无法律效力的•政府希望通过演变、教育以及伴随而来的 

态度上的转变，来实现这一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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